
《晋城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建立高质量的晋城市科技专家库，加强对库内专家的

管理，充分发挥专家在科技管理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进一

步提高科技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市科学技术

局组织制定了《晋城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

一、制定依据

《晋城市委办公室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化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实施方案》（晋市办发〔2020〕

30 号）。

二、主要内容

《晋城市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共七章十九条，内容包

括：总则 、专家入库 、专家的权利与义务 、专家库的使用 、

专家库的管理 、罚则 、附则 等。

三、入库专家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热爱科技事业，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责任心，能够认真、诚实、公正、廉洁

地履行职责；

2.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3 年，熟悉所属专业发展状况，

熟悉国家、省和晋城市的相关政策；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或虽达不到前面

所述条件，但在相关领域业绩突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

进步奖等；



（2）承担过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

（3）有效期内自主知识产权或专利的发明人；

（4）省级及以上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

（5）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

新平台主要负责人；

（6）其它相当于以上条件的人员；

4.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在 60 周岁以下；

5.没有违法、违规、违纪等不良记录。

6.申报管理类专家，从市直创新生态领导组成员单位中

产生，每个单位不超过 2 人，应从事科技创新管理工作，具

有副科以上职务，同时满足 1、2、4、5 的条件。

7.愿意承担且能够胜任专家工作，并接受市科技局的管

理。

四、专家入库程序

专家入库实行个人申报、所在单位审核和管理部门推荐

的方式进行。入库专家原则上向社会广泛公开征集，凡符合

入库条件的专家可随时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由所属

管理部门推荐后上报。个人申报需填写《晋城市科技项目专

家库入库专家申报表》一式两份，同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身

份证、学历证或职称证等）复印件一式两份，申报表和相关

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cswzj@163.com。属县（市、区）

管辖的单位，经所在单位同意，由所在县（市、区）教育（科

技）局审核后向市科技局推荐。市直及驻市单位可由所在单

位直接向市科技局推荐，我市以外专家可直接向市科学技术



局申报。

五、专家的权利

（一）参加市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的有关科技活动，可

独立发表意见和建议，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

（二）参加市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的有关科技活动，按

有关规定和标准接受合理劳务报酬。

（三）可自愿申请退出专家库。

（四）法律、法规和有关办法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专家的义务

参加市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的有关科技活动应认真履

行以下义务：

（一）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办法，开

展有关活动。

（二）存在有可能妨碍评审评估客观、公平、公正性的

情形，专家应及时提出回避申请，自觉主动遵守回避制度。

（三）坚持独立、客观、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提出

意见或建议，并对本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负责。

（四）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未经许可不得泄露有关

信息，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泄露、剽窃、转让或非法转让、

利用他人成果和有关资料。

（五）及时更新个人的通讯方式、工作单位、职称、职

务以及相关变化等重要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六）法律、法规和有关办法规定的其他义务。

七、专家库的管理



专家在参加市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的有关科技活动时，

有下列行为或原因之一的，予以调整出库。

（一）泄露相关商业秘密、技术秘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

的情况，造成不良后果的，或非法转让利用他人成果和有关

资料的；

（二）不负责任，弄虚作假，不能客观、公正履职有两

次以上信誉不良记录的；

（三）徇私舞弊，索取或者接受利益相关单位或人员的

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宴请或其他

好处的；

（四）因个人原因不能胜任相关工作，经本人申请不再

担任专家的；

（五）触犯国家法律法规，被追究责任的；

（六）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专家的情况。


